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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
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     

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与 2016 年

11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：“上交所”）下达的【上

证公函【2016】2283 号】《关于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尾矿

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进展的二次问询函》，问询函内容如下： 

2019 年 11 月 9 日，我部已就你公司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（以

下简称：尾矿库项目）建设进展事项发出问询函，你公司于 11 月 16

日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。经对回复公告的事后审核，结合公司前

期的信息披露情况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

露： 

一、根据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，

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69.3 亿元收购尾矿库资产，并对其实施尾矿库

资源开发利用工程，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，各年建设投资比例为 40%、

40%、20%，预计 2016 年 10 月建成投产，前 3 年达产率分别为 40%、

60%、80%，第 4 年及以后为 100%。在产销一致，且精矿价格及生

产成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，满产年度将实现年利润总额为 417,252 万



元 ，年净利润为 312,939 万元，投资回收期为 5.22 年（含建设期 3

年），经济效益显著。但是，根据公司在回复公告中的披露，受资金

紧张、稀土市场低迷、国家政策控制稀土生产等因素影响，尾矿库项

目 2016 年暂缓建设，未能按期投产。这是公司在监管问询之下，首

次披露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出现重大变故。请公司：（1）分年度

列示为投入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所使用的资金、所开展的实际工

作；（2）说明前期非公开发行预案关于尾矿库资产及开发利用工程部

分内容是否存在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，其经济评价是否正当合理；

（3）在目前现状下，相关项目建设经营计划和可行性分析是否需要

相应调整或修正；（4）公司就暂缓实施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所履

行的决策程序；（5）尾矿库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是否仍将继续推进；如

继续推进，请说明消除目前障碍的具体措施、继续推进的可行性、不

确定性和经济评价情况。 

二、公司回复公告披露，尾矿库项目虽然未能按期投产，但 2016

年度公司尚可以通过销售尾矿库资源实现预测利润，包钢集团不会出

现利润补偿的情况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将业绩承诺履行方式由项

目建设变更为销售资产，属于短期暂时变化还是彻底变更，是否与前

期非公开发行方案设计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一致；（2）公司销售尾

矿库资源收入的可持续性，之后年度履行盈利预测承诺的具体措施；

（3）公司是否就本次盈利预测承诺变更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。 

三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控股股东包钢集团

旗下尾矿库资产，2015 年 7 月尾矿库资产交割完成。根据回复公告，



公司目前拟通过销售尾矿库资源实现预期收益。请补充披露公司销售

尾矿库资源的交易对象，是否计划销售给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；若

销售给关联方，请进一步披露公司短期内将尾矿库资产买入又卖出，

其关联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公允性。此外。我部关注到，除尾矿库生产

稀土精矿外，包钢集团下属另一家上市公司北方稀土也从事稀土生产

业务，请公司说明包钢股份与北方稀土各自的稀土业务和资产情况，

两者在稀土的开采、冶炼、分离、销售等领域的业务联系与差异。 

四、公司多次在定期报告中披露，收购尾矿库资产是公司逐步整

合集团拥有的稀土、有色、煤炭等资源，从传统钢企向资源型企业转

型的关键战略，也是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。鉴于公司尾

矿库项目建设进度滞后，未能按期投产，请公司分析披露尾矿库项目

的生产经营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资源整合与产业转型战略的

落实进展、后续安排；并比照前期披露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前后信息

披露不一致的情形，前期信息披露的内容是否需做适当修正。 

    请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说明前期开展的工作，是否进行过

现场核查，并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披露核查意见。 

请公司与 2016 年 11 月 22 日之前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披露，同

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收到上交所的二次问询函后，公司已经开始对相关事项进行核

实，将尽快回复上述问题并公告。 

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6 日 


